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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 

建築物相關法令規則為因應時代及社會現況而變更或增修，而公有建築物為使

用或出入者繁複並眾多之場所，故相關之建築物法令規則更須嚴謹遵守及加強注

意，並配合法令規定作公共安全檢查申報、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申請等。 

建築法第 6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公有建築物，為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自治

團體及具有紀念性之建築物。」針對公有建築物之使用單位及管理單位之相關承辦

人員或建管人員辦理此說明會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 

臺北市建築管理處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

三、 研討會日期： 

101 年 04 月 11 日(星期三)(下午 13：00-下午 16：50) 

報名截止日期：101 年 4 月 9日(星期一) 

四、 研討會地點： 

臺北市政府親子劇場 2樓（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） 

五、 研討會對象： 

臺北市公有建築物之總務、採購、工務等相關承辦人員均可參加。 

六、 報名方式： 

■免費參加。 

■透過台灣建築中心研討會報名系統統一報名。完成報名登錄後，若因故需取

消報名者，敬請來電告知。報名網址為 http://www.cabc.org.tw/ClassWeb/。 

■亦可利用台灣建築中心網站（http://www.tabc.org.tw/）上方【研討會】進

行線上報名作業。 

七、 研討證明：（僅提供予全程出席者，以實際簽到為準） 

■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換證積分證明書 或 營建署建築師執照換證積分證明

書。 

■公務員終身學習時數認證。 

■請務必於報名時勾選所需項目，若未勾選者恕不及提供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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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課程規劃： 

時  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主持(講)人 

13:00-13:30 報到 

13:30-13:40 長官致詞 臺北市政府長官 

13:40-14:30 

(50 分鐘) 

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
送審流程及注意事項

法令說明、送審原
則、常見問題 

李豪偉股長 

台北市建築管理處 

使用管理科 

14:30-14:40 休息 

14:40-15:30 

(50 分鐘) 
建築物外牆修繕實務

法令說明、送審原
則、審查流程、案
例說明 

梁貞誠建築師 

臺北市社區建築師 

15:30-16:00 （茶點交流時間暨社區建築師諮詢） 

16:00-16:50 

(50 分鐘) 

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
施要項及規範解說 

法令及規範說明、
審查原則、流程及
注意事項、案例說
明 

柯賢城專案工程員 

台北市建築管理處 

使用管理科 

 

九、 交通資訊： 

 

 

 

 

 

  

交通方式： 
 公車路線：可搭乘 202、266、266(區間)、270(區間車)、28、
311、537、629(直達車)、647、650、912、915、棕 15、棕 6、
棕 7、綠 1。  

 捷運路線：可搭乘板南線（藍線）至捷運市政府站下車。  
 市府停車場可開放機車停放，每小時 20 元計。  


